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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工會慶90歲 編修《工在家國》

范太談僭建：顯港無特權

區會選舉投票：11月6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被指物業涉
嫌有僭建物的特首曾蔭權日前委託認可人
士，聯同屋宇署人員視察有關單位後，決
定清拆被指是僭建物的露台圍封玻璃。據
了解，有關清拆工程需向屋宇署及大廈的
管業署申請，因此不會在近日展開，亦暫
時未知開工時間。有住在同一大廈的業主
昨日承認，自己的單位內有小量僭建物，
擔心會因事件受牽連，需要清拆有關僭建
物。

盡快清拆做好榜樣獲認同
曾蔭權前日發表聲明指：「為消除一切

疑慮，我已委託專業認可人士，根據屋宇
署的勸喻，安排盡快清拆現有的玻璃嵌
板，並跟進如何根據法例要求重建合乎標
準的客廳外廊。」不過，他昨日早上到教
堂時，沒有回應何時清拆麥當勞道物業的
僭建物。據了解，有關清拆工程需向屋宇
署及大廈的管業署申請，暫時不知清拆工
程的開工時間。
有同一幢大廈的業主表示，2、3年前曾

收到屋宇署要求清拆住所的僭建物，她已
即時進行清拆，「我搬來時是60年代，2、
3年前屋宇署寫信要求清拆，我便拆了」。
她認為，曾蔭權亦應該盡快清拆有關僭建
物，「否則怎做特首」。

2012年特首選戰白熱化，坊間對一
眾疑似特首候選人的一言一行尤其關

注，盛傳有意「去馬」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行
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CY)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晚同
場為香港洋務工會90周年酒會主禮，旋即被數十名記
者圍攻，而他們則分別互相「交波」或「快閃」以避
開追訪。各界友好昨晚畀面支持洋務工會會慶活動，
CY甫到場即被記者追入會場，連番探問他關於特首選
戰、政圈中人寓所涉嫌僭建，及廿三條立法等城中熱
話，但他一概笑說不作評論，還打趣叫大家採訪范
太。記者無功而還，即轉攻曾主席會否落場「跑馬
仔」，他哈哈笑說：「我現在做的那份工好好喎」，至
於高官寓所接二連三被發現有僭建物，他自爆已經
「自我檢查」，還建議每個人先自行檢查家中有否僭建
物，隨即叫記者放過他轉訪CY。

傳媒追訪釀混亂 記者撞倒花籃
CY與曾主席齊齊封口，同樣備受關注的范太則在酒

會開始前最後一刻抵達，並馬上以「遲到了」為由避
過追訪，但期間一度引起混亂，通道旁的花籃也被記
者撞倒。活動中，傳媒仍然緊盯范太與CY碰面一刻，
二人大方握手，並聯同其他主禮嘉賓合照，在酒會祝
酒儀式上又互相碰杯，謀殺不少菲林。會後，范太在
重重包圍下回應了特首物業涉嫌僭建一事，隨即在工
作人員護送下才能殺出重圍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酒會同場
范太CY握手碰杯

網絡宣傳難駕馭
議員籲不如不管

■香港洋務工會舉行90周年會慶暨新書發布酒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特首決定拆去僭建物，有鄰居擔心亦要
清拆自己的僭建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小錯漏擬免申寬免選舉
開支

累計不逾最高限額 指定時間內修正申報即可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鄭治祖) 今明2年
是選舉年，坊間一
般相信各個候選人
都會大打「網絡
戰」，希望獲得更多
年輕選民支持，但
同時衍生如何規管
網絡宣傳所招致的
選舉開支經費。在
立法會一個小組委
員會上，多名立法

會議員都質疑當局如何有效監管網絡宣傳問題。
民建聯進出口界議員黃定光(見圖)認為，目前的
選舉條例是「管到好人管不到壞人」，因為「宣
傳自己要報，踩人不用報」，直言這對於循規蹈
矩的候選人帶來麻煩，希望當局考慮在力有不逮
的情況下，不如不對有關宣傳方式作出規管。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謝偉俊形容，目前選舉條例

對於網絡宣傳招致的選舉開支，猶如僭建問題
般，即「有法律但太難跟住做執法」，擔心會對
於有意參選者與市民造成很多黑洞和陷阱。民主
黨副主席劉慧卿更聲言，互聯網根本難以規管，
「與其搞東搞西，你不如唔好去搞佢」。

出席會議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何健華
強調，選舉條例對各種選舉開支的規管全面，又
希望立法會可於7月完成《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中的多項修訂，讓有關方面可以有充足時間準備
未來4場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向正審議《2011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的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提交建議安排，以處理有輕微誤差或遺漏的選舉申報書，建議若

候選人所申報的選舉開支及捐贈，出現的誤差或遺漏累計不超過相關選舉的建議最高特定

限額，且符合特定的條件，候選人會被通知在指定時間內修正選舉申報書內

出現的誤差或遺漏，而毋須向原訟法庭申請寬免令作出有關修正。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前修訂財政預算案，決

定向全港所有18歲或以上的永久居民派發6千元

現金，許多市民都對這筆「抗通脹」津貼引頸

以待，期望政府可以早日定出派發的方案和日

期。官場老友透露，財爺就派錢方案已有初步

定案，並有意趕在立法會本年度最後一次財委

會會議(7月8日)上，申請約360億元的撥款。特

區政府計劃採取先登記、後派發的模式，最快

於9月份開始讓市民登記，希望可在數個月內完

成登記工作，並於年底前向首批已登記長者派

發6,000大元。

全城熱盼6千元，但始終是歷史性派錢，財爺

不能不謹而慎之。特區政府早前一直對如何界

定18歲和居港7年的資格劃線，及如何向海外香

港人派錢等難題進行研究。據了解，當局已對

這些問題有了初步的解決方案，並將於短時間

內公布派錢的具體方案，讓市民可以盡早知道

派錢的時間和相關安排。官場老友坦言，當局

早就表明派錢資格劃界傾向採取宜寬不宜緊的

原則，就是希望令盡量多的市民符合資格，可

以受惠於這個首次大型派錢紓困措施。

無銀行戶口 郵局登記派發
派錢時間表亦初有定案，老友向自明透露，當

局最快會於下星期的財經事務委員會，向議員解

釋有關派錢的具體方案，稍後便會向財委會正式

申請有關撥款，並趕在本年度最後一次財委會會

議上作審批，以便於暑假後可開始下一步的登記

工作：「當局計劃於暑假期間，先向市民宣傳有

關登記的程序，讓市民對登記方式有充分了解，

最快可於9月份開始進行登記工作。」

據悉，所有合資格的人士可通過在本港主要

零售銀行的戶口進行登記，以長者優先為原

則，而沒有銀行戶口的合資格人士，當局則傾

向通過郵局登記派發。至於在海外的合資格人

士，只要擁有香港主要零售銀行的戶口，亦可

登記申領有關款項。

年底前開始「派錢」數月完成
財爺推出有關派錢計劃已有2個多月時間，但

不少市民已十分 急，希望可以盡快獲得有關撥

款。有些地區老友亦向自明打聽有關派錢的消

息，「好多居民都知派錢有好多程序要解決，不

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但他們還是很想政府可以

給出一個確切的派錢時間」。如今既有登記時間

表，亦有年底前開始「派錢」的承諾，加上「幾

個月內」完成派錢的意向，地區老友笑言：「總

算可以向街坊有個交代，不會被問到口啞啞。」

有熟悉派錢程序的政壇高人則坦言，特區政

府並非刻意「拖延」，實則派錢安排必須要考慮

周詳，避免在派發過程中出現紕漏。他以澳門

首次派錢的經驗為例，「當時澳門政府也用了

差不多1年時間去籌備」，還趕上好時機，利用

當時正進行的全民更換身份證之便，為所有合

資格的澳門居民作登記。不過，香港目前沒有

同類的情況，因此便需要另想辦法，為合資格

市民進行登記，最後決定找來主要零售銀行協

助大家進行登記工作，務求派錢「派得其所」，

亦不會反成擾民之舉。　

派錢方案初定 9月登記長者優先

在各場選舉中就每名候選人的建議輕微錯漏特定限
額為，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選舉各為5,000元；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為3,000元；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以外的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區議會選舉各為500元；
鄉議局選舉、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或
委員選舉及村代表選舉各為200元。

廉署接投訴仍會調查
政府發言人表示，根據過往選舉的數據，建議的

輕微錯漏特定安排能涵蓋大部分可能與選舉開支有
關的違規個案。如候選人不在指定的限期修正有關
誤差或遺漏，有關申報書將會按《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條例》)下一般的調查及檢控安排適當
處理。儘管當局建議實施輕微錯漏特定安排，如廉
政公署收到投訴或情報，顯示候選人可能作出明知
或理應知道屬虛假達關鍵程度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
度的陳述(有關行為屬舞弊行為)，廉署會對有關案件

作出調查。
如在計及有關誤差或遺漏的累計金額後，選舉開支

總額超過有關選舉的訂明上限，即屬《條例》第24條
下的非法行為，建議的特定安排將不適用。此外，如
有關的選舉申報書觸犯《條例》內其他條文所訂的罪
行，有關建議不會免除有關的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所
犯的罪行。

可免耗廉署資源 候選人花錢訴訟
發言人強調，建議安排回應了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的

關注，認為根據《條例》對選舉申報書輕微的錯漏進
行的調查，耗費了廉署的資源，令該署用以調查其他
更重大及嚴重的罪行的資源受到影響。此外，所牽涉
的候選人因廉署的調查而感到極不明確，其中部分候
選人更須支付大筆法律費用，向原訟法庭申請寬免
令。建議的安排可容許選舉申報書內的輕微誤差或遺
漏獲得簡易處理。政府在聽取立法會議員意見後，會
考慮適當的法律修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公布今年區
議會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
日期。
第四屆區議會選舉及來屆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將

分別於2011年11月6日及2011年12月11日舉行，選舉

日期今日刊憲。
行政長官已分別按照《區議會條例》(第547章)第27

條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569章)附表第16條，指
明舉行第四屆區議會選舉及來屆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
的日期。

有緣相會

■ 梁 振 英
(左)及范太
昨出席洋務
工會會慶活
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洋務工會為慶祝成
立90周年，早前特地編修《工在家國：香港洋務工會90
年史》，回顧工會過去發展的重要縮影，並於昨日舉行
會慶暨新書發布酒會，與會員共證歷史時刻，全國人大
常委范徐麗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行政會議召集人梁
振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等亦有親臨主禮。香港
洋務工會主席黃柏勝致辭時稱，工會過去90年來，廠部
基層由起初的酒店洋行、住家女工等行業，擴展至今日
以電梯、電訊及進出口行業為主，無疑在香港工運扮演
重要角色；展望未來，工會將會繼續發揮頑強的精

神，更加關注工資工時，以及創造就業等問題，為香港
工運發展而努力。

主席黃柏勝：工會生命力頑強
黃柏勝透露，現時香港洋務工會的會員人數高達2.6

萬人，連同進出口工會更接近3.1萬人，而勞工福利亦
是由無到有，足證工會生命力頑強，成功更是飽歷滄
桑，強調工會今後會「溫故知新，正本清源，繼續創
新」。洋務工會副主席兼工聯會會長鄭耀棠致辭時指，
工會自1921年成立至今，不但令忙碌的港人明白維護工
運、香港及國家權益的重要，工會的前輩更是言傳身
教，令他切身體會推動工運發展的真諦。
鄭耀棠說，自己維護香港勞工階層權益接近半個世

紀，當中的服務精神卻是源自洋務工會，「我在工會學
習組織活動、談判技巧、勞工法例，最重要是明白到工
友切身利益需要，前輩如胡九、徐振材、梁金更是對我
影響深遠」。他重申，雖然香港目前的僱員生活條件，
較港英時代有所改善，但依然飽受全球化經濟及外判制
度的影響，工會未來會繼續致力改善工人的待遇、就業
市場環境、提供與時並進的工人服務。
為慶祝90周年會慶，洋務工會特地籌辦一系列慶祝活

動，包括籌建廣東省海豐縣赤坑鎮「茅湖小學香港洋務
工會90年史運動」、編修《工在家國》，及連串參觀、講
座、大型展覽作為會慶獻禮。當中的《工在家國》更是
詳細描述洋務工人生活面貌，重溫不同的權益工作及人
物，以助社會全面了解愛國工會的務實、理性、負責路
線，從而思考個人及集體利益的意義，廣獲各界推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曾蔭權決定
清拆麥當勞道物業圍封露台的玻璃嵌板，全國人大常
委范徐麗泰昨日回應事件時指，特首名下物業雖然涉
及違規建築，但屬於「可以理解的錯誤」，又稱特首
決定清拆圍封露台已經糾正問題，事件亦突顯香港官
員並無特權。

事件證明港是法治社會
范太昨日出席公開活動首度回應特首捲入僭建風

波。她表示，在近期連串僭建事件中看到兩個非常好
的現象，第一是政府官員執勤時無分彼此，全部依法
行事，可見香港沒有特權，非常難得，「因為在執法
過程中，有些的確是他的頂頭上司或位置更高的人，
他們同樣處理，值得稱讚。」第二是事件證明香港是

法治社會，位置愈高的人，社會對他的要求亦遠比平
常人高，所以香港公眾人物行事要更加小心及守法。
范太認為，特首物業涉嫌僭建一事是可以理解，

「佢係唔 ，係有錯，但是可以理解的，就因為他是
特首才引起那麼多報道，如果是平常百姓，這件事根
本無人理會。」
她續稱，特首並非律師或建築師，可能因此以為屋

宇署未有要求他清拆便無問題，加上特首事務繁忙，
而那物業只是他的祖居，他對建築細節不了解可以理
解，「如果你說他知法犯法，香港好多人都係，官
員、立法會議員、其他知名人士，在香港、九龍及新
界好多人都如此，所以佢有唔 ，但可以理解的。」
至於她有否檢查個人物業是否合格時，她就稱：

「我無收到屋宇署任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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